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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于 8 月 26 日报到上
班，做好教学准备及相关工作。

老生于 8月 27日—28日返校
报到，原则上不提前返校，8月28日
晚集中晚点名，8月29日正式上课；
新生报到时间以录取通知书为准。

分期分批、错时错峰返校。全
体师生返校时须完成进校核酸检
测。学生、教职工返校后，按要求
进行社区健康监测，第 1（含落地
检）、2、3、5、7天各开展一次核酸
检测。核酸检测期间非必要不出

校门，不参加聚餐等人群聚集活
动，不前往密闭、半密闭场所。

学生返校后，在测温正常并做
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在学院内
自由有序流动，同时应遵守学院出
入管理规定。非必要不出校，非必
要不离堰，确因特殊原因需短暂外
出（在十堰市内）的，须提交申请并
经审批后方能离校，离开十堰市
（但不得前往中高风险地区）的由
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同意批准后，
报学工办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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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炎热的夏季，转

眼间迎来凉爽的秋天，这

也意味着离开学的日子不

远了。近日，记者从驻堰

高校获悉，秋季开学时间

确定，另外各高校还发布

了开学疫情防控要求。

■记者 张贞林

开学报到时间

1、教职工：2022年 8月 26日（周五）正式上班。
2、老生：8月 29日（周一）开始线上教学，9月 3日

（周六）和 4日（周日）错时错峰报到。
3、新生：研究生 9月 13日（周二）错时错峰报到，

本科生、专升本学生 9月 13日（周二）、14日（周三）错
时错峰报到。

4、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参照执行，武汉、
襄阳产学研基地结合属地防疫政策参照执行。

返校报到条件

返校师生员工在开学前连续 7天每日监测体温以
及新冠肺炎相关症状，记录健康状况和活动轨迹，并
持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入校园。

海南、西藏、新疆等有疫情的重点地区师生员工
暂缓返校，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师生暂缓返校，
具体返校时间根据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变化确定。

境外学生未接到学校通知一律不返校，返校时按
照我国相关政策要求接受管理。

以上开学、报到安排根据疫情情况如有变化，另
行通知。

开学后校园管理

坚持“五个一律”原则，即未经批准学生一律不准
出校门；校外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校门；师生进入校
门一律“一扫两核一测”；对疑似症状者一律实行医学
隔离观察；不服从管理者一律严肃处理。同时，严格
实行校园封控式管理，坚持“非必要不出校、非必要不
聚集、非必要不离堰”。如确须外出，要严格履行请销
假手续。

在家被当地社区要求医学隔离观察和居家隔离
观察的师生，须提供居住社区开具的解除居家隔离或
解除医学观察等相关证明材料，方能来堰返校。

学生在来（返）校途中，务必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全程规范佩戴好口罩，与他人保持一米距离，主动配
合健康码、行程码、核酸检测证明核查和体温测量。
尤其要提醒学生在途经中高风险城市时，非必要不下
车；若确需下车，不得逗留。

开学报到时间

教职工：8月 27日（周六）正式
上班

老生、2022级专升本学生：8
月 27日—28日，错时错峰报到、注
册，8月 28日晚召开线上班会。实
习学生按照实习单位的管理规定
执行。

新生：9月 7日—8日报到，具
体要求另行通知。

十堰市内临床学院参照执
行。十堰市外临床学院依据属地
防疫政策参照执行。以上开学、报
到安排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返校报到条件

返校师生员工在开学前连续 7
天每日监测体温，记录健康状况与
活动轨迹，持 48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返校。

海南、西藏、新疆等有疫情的
重点地区师生员工暂缓返校，有中
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师生暂缓返
校。具体返校时间，根据国内疫情
防控形势变化确定。

境外学生依申请综合评估后
再行通知返校。未接到学校通知，
一律不返校；返校时，按照国家防
控政策接受管理。

错峰返校时间

8月 30日，湖北省以外的各省
市区同学返校；8月 31日，湖北省
内同学返校；截止到2022年8月15
日以来（下文“14天内”，均指 2022
年 8月 15日以后），有中高风险等
级地区或境外旅居史，或与中高风
险等级地区人员有接触，或返校（入
学）途中经停中高风险等级地区的
师生，原则上暂缓返校（入学）。请
假期间请各位同学继续参加课程学
习、考核、考试。

返校前注意事项

返校前 14天内无发热、乏力、
腹泻或呼吸道感染等症状；非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或无症状
感染者；返校前 14天内未接触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或无症
状感染者；返校前 14天内有中高
风险地区旅居史或与确诊病例有
密接史的学生暂缓返校；共同生活

的人员中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
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接触
者的师生，暂缓返校（入学）。从中
高风险等级地区或境外已经返堰，
但未按省疫情防控规定完成各项
隔离防控举措的师生，暂缓返校
（入学）；返校前 14天内行程轨迹
清晰、连贯；返校前 48小时内做一
次核酸检测。

入校时应出示学生证（或一卡
通）、“健康码”“行程码”，扫码、测
温、入校签到。入校测温时有发热
情况或其他可疑症状的，在临时留
观点接受医学处置。提供 48小时
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纸质版、
电子版均可）。

返校后实行严格管理，坚持
“非必要不出门”原则，对确有外出
需要的，要严格履行请销假手续，
并如实报告外出期间的行程轨
迹。宿舍保持整洁，每日定时开窗
通风、定点消毒，每日通风不少
于 3次，每次不少于 30分钟。

以上开学、报到安排根据疫
情情况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错峰返校时间

老生：8月27日，十堰市域范围
外同学返校；8月 28日，十堰市域
范围内（均含五县一市）同学返校。

新生：9月12日，湖北省内新生
报到；9月13日，省外新生报到。

返校注意事项

重点地区师生员工暂缓返校、
报到（中高风险区动态管理，请密

切关注变化情况），具体返校时间
根据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变化确定。

开学前七天内有省外地区和
省内有本土疫情发生市（州）旅居
史的，在开学前完成三天两检。其
余人员返校须提供 48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进入校园。处于集
中隔离、居家隔离、居家健康监测、
出现新冠肺炎疑似症状但未排除
感染性疾病的人员暂缓返校。

暂缓返校学生须办理请假手
续，请假期间请通过线上方式继续
参加课程学习、考核、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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